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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 「我佇耶路撒冷確實有按呢做，毋若有對祭司長領受權柄掠
真多信徒關監，閣佇𪜶受處死的時嘛表示贊成。」（26:10） 
Ø 保羅聲明他是在大祭司的權柄之下行迫害基督徒的事
（9:2, 14），因此，「真多信徒關監」也是在他迫害他們所
造成的結果。 

Ø 「表示贊成」字面上的意義是「投下表決石」，當時司法
判決時，用「投石子」投票，個人的投票行為揭示了內心

真正的價值觀與核心信念。 
Ø 當時的保羅可能沒有參與將信徒處死的判決，但他內心的
價值觀與和核心概念確實認為信徒是有罪的，應該處死刑。 

Ø 保羅在這裡所說的，暗示除了司提反以及雅各以外，可能
還有其他的殉道者。 

u 「我時常佇各地的會堂給𪜶刑罰，強迫𪜶褻瀆此個信仰，閣
用暴力對待𪜶，甚至去到外國的城市給𪜶迫害。」（26:11） 
Ø 在各個堂會內刑罰信徒，可能是用鞭刑。 
Ø 「強迫𪜶褻瀆此個信仰」強迫他們宣告「耶穌當受咒詛」。 
Ø 保羅對迫害信徒的熱誠，讓他願意去到「外國的城市」迫
害他們，也就是接下來再次述說的大馬士革所發生的事。 

u 「有一遍，我帶祭司長的權柄及命令去大馬士革。王啊，佇半
路，中晝的時，我看著比日頭閣較強的光對天頂照落來，給我

及同行的人罩啲。」（26:12-13） 
Ø 保羅第 3次述說在大馬士革路上所發生的事。 
Ø 這次，他述說的對象是「王」，也就是亞基帕王。 
Ø 保羅強調這件事是發生在中午時候，陽光最強的時候，卻
有一道更強的光照射下來，籠罩在所有人身上。 

Ø 「我及同行的人」表達這不只是個人經驗或感受，而是所
有在場的人有共同的經驗。 

u 「阮攏跋落去土腳。我有聽著一個聲，用希伯來話對我講：
『掃羅，掃羅，你是按怎啲迫害我？你按呢做，親像用拳頭母

啲掙石獅，家己討皮疼。我問講：『主啊，你是什麼人？』主

講：『我就是你啲迫害的耶穌。』」（26:14-15） 
Ø 「希伯來話」可能是「亞蘭語」，這裡可能是保羅的名字
希伯來話（或亞蘭語）的發音。 

 



2025台北東門教會查經班～使徒行傳  葉志達牧師 
 

 177 

Ø 「拳頭母啲掙石獅，家己討皮疼。」原文直譯為「踢向刺
對你是難的！」，這是希臘諺語。 

Ø 耶穌提醒保羅迫害祂的作為，最終只是如自己去踢刺，最
終只是傷害到自己而已。 

Ø 保羅抗拒上帝以及祂的計劃，最終將徒勞無功。 
Ø 在對話中，確定了與保羅說話的是被他迫害的耶穌。 

u 「起來，徛啲；我對你顯現是欲派你做我的僕人為著所看見
關係我的事，以及將來欲對你顯現的事作證。」（26:16） 
Ø 「派你做我的僕人為著所看見關係我的事」強調「照許個
對起頭就親目看見的人及傳道的人」（路 1:2）保羅與門徒
一樣都是親眼看見耶穌，並為祂作見證。 

u 「我欲對以色列人及外邦人的中間給你救出來，差遣你去𪜶
遐，開𪜶的目睭，互𪜶離開烏暗進入光明，離開撒旦的權勢歸

向上帝，互𪜶對信我得著赦罪，閣承受作上帝選民的地位。」

（26:17-18） 
Ø 「對以色列人及外邦人的中間」中得救，表達未來在保羅
宣教的旅途中，將會遭到不信的「以色列人」以及「外邦

人」的敵對，而保羅終將被救。 
Ø 面對亞基帕王，正在「被審判」的保羅，暗示即使現在正
處於被關的情況下，保羅認為他終必得救。 

Ø 「開𪜶的目睭」以及「歸向上帝」，意味著呼召人悔改，
就如保羅也曾經經歷過「從瞎眼到歸向上帝」的過程。 

Ø 保羅將帶領他所宣教的人，開啟他們的眼睛，讓他們「離
開」（轉向）撒旦的權勢，歸向上帝，透過信心讓人得到

赦罪的恩典， 
u 「所以，亞基帕王，我無違背對天來的異象。我代先對大馬士
革及耶路撒冷的人，後來對猶太全地的人，嘛對外邦人傳道，

勸𪜶著悔改來歸向上帝，閣著用行為證明𪜶有真正悔改。」

（26:19-20） 
Ø 當保羅敘述他從天上的異象，他就開始走在宣教的旅途，
向猶太人與外邦人傳悔改的信息歸向上帝，並且要以行為

來見證。 
Ø 這對於亞基帕王、非斯都以及在場的人來說，可能會引起
共鳴，因為羅馬人確信必須非常關注徵兆或異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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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  「為著此個緣故，猶太人佇聖殿內掠我，想欲刣我。」（26:21） 
Ø 保羅提出為什麼他會被抓，以及想要殺他的原因，就是他
對他們宣講的信息以及宣教的行動。 

u 「到今仔日，我得著上帝的幫贊，會當徛佇遮對尊貴及卑微
的人做見證。我所講的，及先知以及摩西所講的仝款，是關係

將來欲發生的事，就是基督一定著受苦，成做頭一個對死人

中閣活的，通將拯救的光傳互猶太人及外邦人。」（26:22-23） 
Ø 保羅強調「我得著上帝的幫贊」意味著他的立場是站立得
穩，因此他向所有人，無論貴賤都要傳福音給他們。 

Ø 再次，保羅闡明自己的核心主張，那就是以色列的盼望與
耶穌基督的復活。 

Ø 耶穌的一生中，按照「先知以及摩西所講的仝款」成就一
切的預言。 

Ø 基督受苦是上帝救贖計劃必然會發生的事，而耶穌「成做
頭一個對死人中閣活的」，不但證明復活是真實的，更成

為人類復活的開端。 
Ø 上帝的「拯救的光」將傳給猶太人和外邦人，讓他們本來
將死的生命得已「復活」。 

u 「保羅按呢為著家己啲辯護的時，非斯都對伊大聲喝：『保羅，
你起狂啦；你的博學互你起狂啦！』」（26:24） 
Ø 保羅對猶太人的宣教挑戰了猶太人對於自己的身份認同
（參見 22:21-23），而這裡也挑戰了羅馬人的身份認同。 

Ø 保羅宣教的「普世性」顛覆了猶太身份的特殊性～上帝的
子民；卻顛覆了羅馬（世俗）對於多元身份的容忍態度。 

Ø 因此，非斯都的跳腳就是可預期的，他意識到他所捍衛的
羅馬（世俗）生活型態可能被保羅所宣講的。 

Ø 非斯都認為保羅「起狂」（瘋了），其中的原因是「博學」，
表達出保羅對於聖經的理解，讓他可以辨識福音的真理。 

Ø 保羅的博學讓他（們）偏離「常識」的領域，因此被非斯
都認為他「起狂」了。 

u 「保羅講：『非斯都閣下！我並無起狂；我所講的話真實閣合
理。』」（26:25） 
Ø 保羅絕對必須要駁斥這樣的只框，一旦他被認定是「起狂」，
這樣他所宣講的就會被質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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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 「真實」有「真理」的意思，「合理」意味著合乎「理性、
中庸」的意思，保羅強調他所宣講的是沒有問題的。 

u 「因為王知諸個代誌，我才敢大膽對王講。我相信王對諸個
代誌攏真清楚，因為所發生諸個代誌無人毋知。」（26:26） 
Ø 保羅提到亞基帕王知道這些事情，才敢大膽對他說，這是
一個相當高明的修辭策略，盼望亞基帕王成為「見證人」。 

Ø 「因為所發生諸個代誌無人毋知」原文為「這些是不是在
黑暗的角落做的」，也就是這些事早就攤在陽光之下了。 

u 「亞基帕王，你有相信先知無？我知你有。」（26:27） 
Ø 保羅這句話也是非常高招，當他問亞基帕王相信先知嗎？
王若回答「不相信」，他將失去虔誠猶太人的資格，也會

威脅他的王位。 
Ø 保羅直接替王回答「我知你有」，這讓亞基帕王更是進退
兩難，無法否認但也不敢直接承認。 

u 「亞基帕對保羅講：『你講幾句仔話就欲說服我做基督徒
噢！』」（26:28） 
Ø 「相信先知」在保羅論說的邏輯中，就是等於相信福音，
成為基督徒。 

Ø 亞基帕王清楚洞悉到保羅問話的意圖，才會回答說「欲說
服我做基督徒噢！」 

Ø 亞基帕王似乎認為保羅說太少了，才他無法做基督徒，這
可能只是轉移焦點，不讓自己陷入保羅的論述之中。 

u 「保羅應講：『無論幾句仔話抑是真多話，我祈求上帝，毋若
是你，連今仔日佇遮所有聽我講話的人嘛攏會及我仝款，毋

拘無親像我互人用鐵鍊鍊啲。』」（26:29） 
Ø 保羅真心期待所有的聽眾都能夠接受福音，因此，他為在
場的人祈求都成為成為向保羅一樣被福音改變的人。 

Ø 保羅強調「無親像我互人用鐵鍊鍊啲」，除了表達他們信
主之後不會被鐵鍊鍊住，更因提到「鐵鍊」可能博取聽眾

的同情心。 
u 「王、總督、百妮基，及同坐的人攏徛起來。退出了後互相談論
講：『此個人並無犯著什麼該死抑是著關監的罪。』」（26:30-31） 
Ø 聽完保羅的聽證會，他們站立起來離席，並在討論之後，
做出這樣的判斷或共識「保羅無罪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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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 「亞基帕對非斯都講：『此個人若無對皇帝上訴，早就通給伊
放啦。』」（26:32） 
Ø 亞基帕王告訴非斯都「此個人若無對皇帝上訴」，讓他們
兩個無權作出判決了，否則早就應該釋放保羅了。 

u 省思 
Ø 保羅對於他們認為不能相信死人復活的人，這是挑戰基督
徒最基本的理念或事實，賞賜生命的上帝，怎可能不會讓

一個死亡的人重新得著「活命」，更何況是一個人的生命

轉變。 
Ø 若沒有上帝復活的大能，基督教早已滅亡，我們的信仰存
亡，繫於復活真理的真實性。 

Ø 耶穌不只是「老師」和「道德家」，而是透過復活照亮祂
的生命，祂完全順服上帝的旨意，跟隨祂的人就是用祂所

賞賜的生命愛上帝以及愛鄰舍。 
Ø 在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穌，是上帝的兒子，犧牲生命是為了
救贖世上的人。 

Ø 那被釘在羅馬十字架上的無辜者，正是神的兒子，祂的贖
罪之死成就了「為多人付贖價」（馬可福音 10:45）。 

Ø 在復活的耶穌裡，上帝宣告我們罪得赦免。 
Ø 我們對上帝赦免的盼望並非毫無根據，隱藏在上帝使耶穌
基督復活的奧秘中，是「祂必再來審判活人與死人」的應

許。 
Ø 這句熟悉的盼望告白，如此神秘而謙卑，卻道盡教會的深
邃信心，縱使罪惡持續肆虐、苦難仍存，上帝藉復活基督

對惡者取得的勝利，終將迎來彰顯之日。 
Ø 上帝使耶穌基督復活是真實的，而上帝的旨意也體現在每
個人的生命歷程之中，藉著上帝給予力量的愛而重新得力。 

Ø 耶穌肉體的「死」，是向著摧毀我們所參與的每個「身體」
～個人、家庭、教會與社會的罪惡說「不」。 

Ø 另一方面，耶穌的肉體復活宣告了我們對上帝賞賜生命的
大能，將讓那些會朽壞的身體重新復活，重獲新生。 

Ø 更進一步，當世人棄絕耶穌時，上帝仍記念祂，並讓祂復
活。同樣地，上帝在我們「還是罪人的時候」就記念我們

（羅 5:8），並恢復我們真實的人性（羅 8:28-30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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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 藉著上帝的恩典，我們將會轉變我們的生命，讓人成為「新
人」，並與恢復與他人的關係。（西 3章） 

Ø 世上所有的苦難、邪惡與虛空，都因復活而有了明天的盼
望而受到挑戰。 

Ø 保羅因著祂的話語充滿邏輯，被認為是「起狂」、發瘋。 
Ø 保羅在巴勒斯坦這塊土地上最後的演說，表明了基督徒身
份兩大關鍵～相信以及受呼召。 

Ø 保羅成為虔誠的猶太人，他的歸信及被呼召擔任宣教事工，
完全符合他所理解的聖經。 

Ø 保羅的轉變與呼召不是出於自己的力量，而是活活的主所
為，在我們與上帝連結的橋樑上，是上帝向我們走來。 

Ø 在講求驗證的社會裡，真理受到考驗，因為有時無法驗證
或當下無法即時驗證，導致人的懷疑或不信。 

Ø 其實，這是人不願意跨過「信心」的鴻溝，超越理性和感
性，單純地相信。 

Ø 非斯都和亞基帕王最終未相信，不是缺乏證據，而是沒有
倚靠信實的上帝～祂既能赦免人的罪孽，也可以重塑人的

生命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